房号：              面积表决权数：              人数表决权数：          
理工睿府小区临时业主大会会议表决票
    第一项表决：选举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
	应选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1名 

	序号
	姓名
	表决意见

	1. 
	选举于洪斌为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
	


    第二项表决：是否同意业主委员会与北京方庄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第二项
	委托业主委员会与北京方庄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第三项表决：修改《睿府嘉园（现定名为：理工睿府）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第三项
	1、将第八条修改为“业主大会每年召开 1 次定期会议，召开时间为每年12月，由业主委员会负责召集”；（详见理工睿府小区临时业主大会会议召开方案）
	

	
	2、将第十七条（四）表决形式修改为“业主大会会议可以现场表决或书面表决，也可以采用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进行表决，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至业主委员会在中国联通设置的短信网络平台（业主手机号码以收房时手机号码为准，若有变更，请及时向业主委员会书面告知，若未告知，视为未变更），具体会议形式由业主委员会决定。对于应行使表决权而没有投票的业主，自动计入多数票。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可通过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核查”。（详见理工睿府小区临时业主大会会议召开方案）
	


    第四项表决：修改《睿府嘉园（现定名为：理工睿府）管理规约》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第四项
	将第十三条修改为“（二）业主委员会应当于每一年的12月31日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全体业主共用部分、部分业主共用部分物业经营所得收益的收支情况，接受业主大会、业主的监督”。（详见理工睿府小区临时业主大会会议召开方案）
	


填写说明：1、房号为《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楼栋号及房号；2、在表决意见之后画“√”则为赞成，表决意见之后画“×”则为反对；3、本选票不能全部空项，否则视为弃权；4、大会召开时间：2016年1月15日至2月28日；5、投票地点：房山区书院南街11号院2号楼物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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